
主題精選：抵押權 📝 未讀

共收錄 4 篇文章。

1. 承攬人抵押權登記之性質

發布日期: 2025-01-14

內文

• 一、法源依據

• (一) 民法第513條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

關係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

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

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

前二項之抵押權登記，如承攬契約已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

立在先之抵押權。

• (二) 土地登記規則第117條

承攬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申請為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除應提出第三十四條及

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

契約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定作人。

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

簿，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

• 二、登記類型

• (一) 抵押權登記：針對定作人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

• (二) 預為抵押權登記：針對將來完成所屬定作人之建物。

• 三、性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513%E6%A2%9D


• (一) 抵押權登記：屬民法第860條普通抵押權範疇，惟應注意其登記內容應受民法第513條限

制，即擔保權利價值及範圍應以承攬約定報酬額為準。

• (二) 預為抵押權登記：係預先、暫時性登記，與已登記不動產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有別，主要

是保全未來建物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之抵押權登記請求權，故須俟未來建物完成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將原本標示部之抵押權內容轉至該他項權利部後，始生預為抵押權轉換

為正式抵押權登記之效力，該抵押權始成立。

參考來源： 陳立夫，2024.11，土地法裁判精選-承攬人抵押權之登記，月旦法學雜誌，第354

期：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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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共有物分割之法定抵押權登記

發布日期: 2024-12-17

內文

• 一、意義

根據民法第824條，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

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

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倘若以

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此

為「補償分割」之方式。

惟同法第824條之1第4項則為免補償義務人不給錢，爰規定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

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繼按土地登記規則第100

條之1亦規定，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

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

押權登記。但申請人提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 二、申請方式

• (一) 根據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6款，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規定抵押權之登記為「單獨申

請」，其登記原因為「法定」。

• (二) 此法定抵押權登記需與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連件申請。

• (三) 應受補償人(即法定抵押權人)為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共有人，其未繳之登記規費，得於其抵

押權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及書狀費，繳清後發狀」。

• (四) 申請文件：

1. 土地登記申請書

2. 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清冊

3. 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確定證明（如法院對共有物分割裁判確定之判決書）

4. 申請人身分證明

5. 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

6. 契稅繳（免）稅證明

7.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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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登簿範例

[圖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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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合併登記之應備文件

發布日期: 2022-03-15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說明有關土地合併登記之應備文件：

案例：甲所有之A地與乙所有之B地相鄰，A地部分甲與丙設定有抵押權、與丁設定有典權。今

甲乙兩人欲進行土地合併以共同興建大樓，試問辦理土地合併登記應檢附哪些文件？

1. 申請書（兩種方式）： I.先複丈完再辦登記 土地複丈申請書→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土地
登記申請書。 II.複丈與登記一併辦 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 甲與乙之土地合併協議書。 土登§88 I：二宗以上所有權人不同之土地辦理合併時，各所

有權人之權利範圍依其協議定之

3. 甲、乙之土地所有權狀。

4. 甲、乙之身分證明文件。 如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5. 其他文件： (1) 甲與丙之抵押權利範圍協議書。

土登§88 IV：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合併時，該抵押

權之權利範圍依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定

之。 (2) 丁之同意書。 地測§224 II：設定有典權或

耕作權時，應檢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土登

§88 II：設定有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典

權、耕作權或農育權之土地合併時，應先由土地所

有權人會同他項權利人申請他項權利位置圖勘測。

但設定時已有勘測位置圖且不涉及權利位置變更

者，不在此限。 土登88 III：前項他項權利於土地合



併後仍存在於合併前原位置之上，不因合併而受影

響。 (3)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無法以電腦

處理達成查詢時檢附） 土施§19-1：兩宗以上之土

地如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經法院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之登記者，不得合併。 地測

§224 I：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

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4) 合併前

後取得價值差額計算表。 (5) 土地移轉現值申報。

合併後應有持分部分之價值差額在1平方公尺之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以上者。 (6) 甲、乙印鑑證明。 合

併後應有持分部分之價值差額在1平方公尺之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以上者。 (7) 丙、丁印鑑證明。 (8) 委

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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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利清理（抵押權）實例研習

發布日期: 2019-01-03

內文

甲、乙、丙、丁四人分別在A、B、C、D四宗土地上存在抵押權。當A地進行一般徵收，B地進

行區段徵收，C地進行市地重劃，D地進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則甲、乙、丙、丁四人所擁有

之抵押權如何處理或保障？

• (一) A地進行一般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

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補償費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準此，甲在

A地上存在抵押權，A地進行一般徵收時，抵押權消滅。抵押權價額由A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

甲協議定之。

1. 倘協議成立，抵押權價額由主管機關發給地價補償時代為扣交。換言之，主管機關將抵押

權價額發給抵押權人甲，再將地價補償金額扣除抵押權價額之餘額發給A地所有權人。

2. 倘協議不成立，主管機關將地價補償金額存入土地徵收補償保管專戶。俟日後協議成立，

再領取之。

• (二) B地進行區段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42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

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

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依前項規定於發給之

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其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協議定之。依第一項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應於抵價地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

該他項權利人。」準此，乙在B地上存在抵押權，B地進行區段徵收時，得由B地所有權人與抵

押權人乙協議於發給之抵價地上設定新的抵押權。

• (三) C地進行市地重劃：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重劃前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而於重劃後分配土地者，主管機關應於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邀集權利人協調，除

協調結果該權利消滅者外，應列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

地。」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92條規定：「依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實施重劃未受

分配之土地上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價值，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

邀集權利人協調，達成協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理；協議不成者，應將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

地價提存之，並列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準此，丙在C地上存在抵押權，C地

進行市地重劃時，除雙方協調結果抵押權消滅者外，採轉載存續處理。另，倘重劃後未受分配

土地時，主管機關邀集權利人協調，協議成立者，則按協議結果辦理；協議不成者，則將補償

地價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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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D地進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都市更新條例第

40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經設定

抵押權、典權或限制登記，除自行協議消滅者外，

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

關，於權利變換後分配土地及建築物時，按原登記

先後，登載於原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

地及建築物；其為合併分配者，抵押權、典權或限

制登記之登載，應以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或各幢

（棟）建築物之權利價值，計算其權利價值。土地

及建築物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補償時，其設有抵押權、典權或限制登記

者，由實施者在不超過原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應

得補償之數額內，代為清償、回贖或提存後，消滅

或終止，並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

管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準此，丁在D地上存

在抵押權，D地進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時，除自行

協調消滅者外，採轉載存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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